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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總   綱 

第  一  條 本行依照「中國輸出入銀行條例」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設立，受

財政部之監督。 

第  二  條 本行總行設於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，必要時得設立分支機

構。 

             前項分支機構之設立、撤銷或變更並應報奉財政部核准。 

 

第二章 資   本 

第  三  條     本行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參佰貳拾億元，由國庫撥給之。 

 前項資本總額如有增減之必要時，由理事會議決報請財政部核

轉行政院核准之。 

 

第三章 業   務 

第  四  條     本行經營下列業務： 

一、辦理輸出機器設備及其他資本財所需價款或技術服務費

用之保證及中、長期融資。 

二、辦理出口廠商為掌握重要原料供應或為拓展外銷從事對

外投資以及工程機構承包國外工程所需資金與合約責任

之保證及中、長期融資。 

三、辦理出口廠商輸入與其外銷有關之原料、器材、零件所

需價款之保證及中期融資。 

 四、辦理出口廠商短期融資之保證。 

 五、辦理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輸出保險。 

 六、辦理國內外市場調查、徵信、諮詢及服務事項。 



 七、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辦理之業務。 

 前項第五款輸出保險之承保最高額度由理事會核定。 

第  五  條 本行向國外籌措資金，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，得向國外

金融機構借款或在國外金融市場發行短期票券及中、長期金融

債券。 

第  六  條 本行向國內籌措資金，得向中央銀行申請轉融資或向同業拆借

或發行長短期金融票券。 

第  七  條 本行得將辦理融資所獲得之債權轉讓與其他金融機構，亦得受

讓其他金融機構因辦理與輸出入有關融資之債權。 

第  八  條 本行經營業務所發生呆帳之核銷，由財政部依所得稅法，核定

額度，授權理事會辦理。 

 

第四章 組   織 

第  九  條 本行設理事會，為最高決策機構，由財政部指派理事五人至七

人組織之，並指定其中三人為常務理事，常務理事中一人為理

事主席。 

                理事任期三年。 

第  十  條 本行設監事會，為監察機構；由財政部指派監事三人組織之，

並指派其中一人為常駐監事。監事任期一年。 

第 十一 條 本行置總經理一人、副總經理一人至二人、法遵長一人為總機

構法令遵循主管。上述人員應提經理事會通過。總經理之資格

應事先報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。 

第十一條之一    本行設稽核室隸屬理事會，置總稽核一人綜理稽核業務，其職

位相當於副總經理，由理事主席提經理事會全體理事三分之二

以上同意，並報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後聘任之，另置工

作人員若干人。稽核室之職掌如下： 

 一、本行稽核業務之規劃及執行事項。 

 二、本行營業、資訊、財務保管、管理等單位之稽核事項。 

 三、本行各自行查核單位之督導及自行查核報告之審核、彙 

辦等事項。 

 四、辦理本行內部稽核工作手冊及內部稽核報告事項。 

 五、本行內部控制制度及其實施情形之查核及評估事項。 

 六、對金融檢查單位報告之追蹤、考核及彙辦事項。 

 七、專案檢查事項。 

 八、定期向理監事會提出報告。 

 九、其他有關稽核業務事項。 

第 十二 條 本行總經理秉承理事會決策，綜理全行業務，副總經理輔助總

經理處理行務，法遵長為總機構法令遵循主管，綜理法令遵循



事務。 

 總經理不能執行職務時，由理事會決議指派副總經理一人代理

之，並報財政部備案。 

 

第十二條之一 本行負責人係指理事、監事、總經理、副總經理、經理、副經

理。 

 

第五章 理  事  會 

第 十三 條   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 一、業務方針及計畫之核定事項。 

 二、分支機構之設立、撤銷或變更事項。 

 三、預算、決算之審議事項。 

 四、放款、保證、輸出保險與投資業務授權額度之審定，及 

超過授權額度案件之核定事項。 

 五、各項重要債權條件變更及呆帳核銷之審議事項。 

 六、營業用房地之租賃、建築及買賣之核議事項。 

 七、高級職員任免之審定事項。 

 八、重要章則及契約之審定事項。 

 九、其他重要業務事項。 

 前項各款職權，理事會得以一部或全部授權常務理事會；常務

理事會之決議，應彙報理事會核備。 

第 十四 條 理事會會議每月舉行一次，由理事主席召集，以到會之多數取

決，可否同數時由主席決之，但到會之理事不及半數以上者，

不得決議。 

                理事會會議之議事錄，應由理事主席核閱後，提報下次會議備

查。 

第 十五 條 理事會會議如理事主席不能召集時，得由理事三人以上召集開

會。 

 理事不能出席理事會時，得委託其他理事代理之，每一出席理

事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。 

第 十六 條    常務理事會議由理事主席視業務需要不定期召集之。 

第 十七 條 理事會必要時得由理事主席召集之。 

 

第六章 監  事  會 

第 十八 條  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： 

 一、銀行業務、營業程序及財產狀況之監察事項。 

 二、各項帳目之查核及資產負債之定期檢查事項。 

 三、年終決算之審核事項。 



 四、違背本行條例及本行章則之檢舉事項。 

第 十九 條 監事會會議由常駐監事召集之，常駐監事不能召集時，得由監

事兩人會商行之，監事並得列席理事會。 

 

第七章 決 算 及 報 告 

第 二十 條 本行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，於年度

決算終了時，應造具下列表冊書類提經理事會通過及監事會審

定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： 

 一、營業報告書。 

 二、資產負債表。 

 三、財產目錄。 

 四、損益表。 

 五、盈虧撥補表。 

第 二十一 條 本行於每屆決算就稅後盈餘項下提百分之四十為法定盈餘公

積，並得經理事會決議，提特別盈餘公積，但其金額應報請財

政部核定。 

 

第八章 附     則 

第 二十二 條 本章程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財政部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